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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综述[footnoteRef:0]： [0:  本案仲裁庭：独任仲裁员邱永红先生。
 本案例责任编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赵枫女士。] 

    本案是一起另类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退出纠纷。申请人A是某艺术品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两个被申请人是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B公司和执行合伙人（普通合伙人）C，申请人因两个被申请人未按照《合伙协议》及《回购协议》的约定在合伙企业到期时履行回购义务保证有限合伙人退出而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庭最终认定两个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一、案情回顾
申请人A于2010年11月15日向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人民币20万元，并与第一被申请人B公司和第二被申请人C于2010年12月12日签署《合伙协议》及《回购协议》，约定申请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20万元，持有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82 %的份额。两被申请人承诺，如在规定解散期未能退出，由合伙企业管理人（第一被申请人）、执行合伙人（第二被申请人）按照投资成本每年增值6%的价格进行回购，保证合伙企业到期能够按期退出。此外，第二被申请人于2010年11月24日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合伙企业到期时如出现亏损或不能够全部变现，由第二被申请人负责弥补亏损与变现。
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营期限为二年，至2012年11月3日届满。到期后，合伙企业未进行分红，申请人未能实现退出。两被申请人拒不告知申请人所投资的艺术品所在，也不履行回购承诺。几经申请人催促，两被申请人于2014年5月31日退还申请人人民币1万元，尚欠申请人投资本金人民币19万元和全部投资收益。申请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
1．裁决两被申请人于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收购申请人持有的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82%的出资份额，并连带向申请人支付收购款（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共计人民币235,756.16元（其中投资收益暂计至2014年9月12日，之后的投资收益按投资成本每年增值6%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收购款之日止）；
2．裁决两被申请人逾期不收购的，连带赔偿申请人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共计人民币235,756.16元（其中投资收益暂计至2014年9月12日，之后的投资收益按投资成本每年增值6%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收购款之日止）；
3．裁决两被申请人连带承担申请人为进行仲裁而发生的合理的法律费用；
4．裁决两被申请人连带承担仲裁费用。

二、双方观点
（一）申请人的观点
申请人认为，《合伙协议》和《回购协议》体现了两被申请人以保证回购为条件募集申请人资金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两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伙协议》和《回购协议》约定的收购义务，已构成违约。

（二）被申请人的观点
两被申请人没有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任何书面意见或证据材料。

三、仲裁庭意见
（一）关于本案合同及《承诺函》的效力
首先，本案的合同由《合伙协议》及包括《回购协议》在内的四个附件共同构成。这种约定方式是目前创业投资企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投资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投资退出。该合同的签订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形式合法，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件，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其次，《承诺函》是由第二被申请人于2010年11月24日以承诺人的名义在《承诺函》上签字。承诺合伙企业到期时如出现亏损或不能够全部变现，由第二被申请人负责弥补亏损与变现，同时承诺以其全部资产及公司全部股份作为担保。《承诺函》究其实质是第二被申请人向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全体有限合伙人作出的承诺。该《承诺函》系属第二被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仲裁庭认为合法有效。
综上，仲裁庭认为本案所涉《合伙协议》及其附件，以及《承诺函》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

（二）关于本案合同及《承诺函》的履行情况
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来看，申请人向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了人民币200,000元，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
合伙企业到期后，未进行分红，申请人也未能实现退出。迄今为止，两被申请人没有按照《合伙协议》、《回购协议》以及《承诺函》的约定，履行其回购、弥补亏损或变现的承诺和义务，构成了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三）关于两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
从仲裁庭查明的上述事实来看，仲裁庭认为，本案中两被申请人负有连带“保证合伙企业到期能够按期退出”的义务，两被申请人未能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合伙协议》第8.4条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即第二被申请人）履行如下职责：……；（3）与受托管理人共同连带履行合伙企业的管理事项”。该条约定明确了两被申请人承担连带义务，而投资艺术品、到期回购、利润分配以及确保合伙企业到期退出均为合伙企业之重要事项，理应在两被申请人管理合伙事务之中。
其次，《合伙协议》第10.2.4条约定：“合伙企业管理人（即第一被申请人）、执行合伙人作出如下回购承诺：如出现投资的艺术品在规定解散期未完全退出部分，由合伙企业管理人按照投资成本每年增值6%对艺术品进行回购，保证合伙企业到期能够按期退出。如本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愿意以该价格购买作品，则也可同样以此价格购买。届时将与管理人和执行合伙人签署附件—《回购协议》或其他所需文件”。上述承诺由两被申请人共同作出，且承诺的最终目的在于“保证合伙企业到期能够按期退出”。由此可见，两被申请人均为回购的共同义务方。
另外，作为《合伙协议》的附件的《回购协议》明确约定：“根据合伙企业的相关资料，现合伙企业管理人、执行合伙人作出如下回购承诺：如出现投资的艺术品在规定解散期未完全退出部分，由合伙企业管理人按照投资成本每年增值6%的价格对艺术品进行回购，保证合伙企业到期能够按期退出。如本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愿意以此价格买作品，也同样以此价格购买。”该承诺由两被申请人共同作出，两被申请人均在《回购协议》上盖章、签名，且第二被申请人在《回购协议》中的签字明确是以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人之身份，而并非以受托管理人之法定代表人身份，即其签字行为并非受托管理人之职务行为。也就是说，两被申请人均作出了到期回购的承诺，以“保证合伙企业到期能够按期退出”。
此外，如上所述，《承诺函》究其实质是第二被申请人向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全体有限合伙人作出的承诺，从成立时（第二被申请人出具《承诺函》之日）起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在没有证据证明两被申请人可以明确区分各自权利义务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两被申请人应对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关于两被申请人的违约责任
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来看，申请人依约向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投资，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
仲裁庭认为，本案两被申请人未按照《合伙协议》、《回购协议》以及《承诺函》的约定履行完毕其回购、弥补亏损与变现的义务和承诺，构成了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两被申请人应当按照约定向申请人赔偿投资收益。
鉴于申请人的损失已经通过由两被申请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方式得到了应有的救济，其权益已经得到保障，故仲裁庭对于申请人要求两被申请人收购其持有的某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并支付收购款的请求不再另行裁决。

（五）关于本案仲裁费用
    鉴于本案纠纷是因为两被申请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而引起的，本案中仲裁费用是合理且必要的，因此，本案的仲裁费用应由两被申请人连带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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